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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0089     证券简称：特变电工     公告编号：临2019-074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发行公司债券的申请 

获得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核准批复文件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19年7月26日收到新疆维吾

尔自治区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下发的《关于转发国家发展改革委关于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特变电工股份有限公司发行公司债券核准批复的通知》（新发改函[2019]53

号），公司申报的发行不超过50亿元优质企业债券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核准，

批复内容如下： 

一、同意公司发行公司债券不超过50亿元。其中，品种一35亿元，所筹资金

17.5亿元用于输变电高端制造业、制造服务业等领域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 

17.5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金。品种二15亿元，所筹资金7.5亿元用于输变电高端

制造业、制造服务业等领域符合国家产业政策的项目，7.5亿元用于补充营运资

金。 

二、本次债券一次核准，可分期发行。 

三、品种一期限不超过15年（含15年），采用固定利率形式，单利按年计息，

每年付息一次。品种二为可续期债券，附设续期选择权，采用浮动利率形式，单

利按年计息，每年付息一次，附设发行人延期支付利息权。各期债券的具体期限

方案和发行时点由公司根据市场情况和用款进度安排。通过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簿记建档发行系统，按照公开、公平、公正原则，以市场化方式确定

发行利率。簿记建档区间应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由公司和主承销商根据市场情况

充分协商后确定。 

四、本次债券由牵头主承销商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联席主承销商国信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组织承销团，以余额包销方式进行承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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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本次债券为实名制记账式，采用簿记建档、集中配售的方式，通过承销

团成员在银行间市场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向机构投资者公开发行，并分别在中央

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

托管。本期债券上市后，机构投资者、个人投资者均可参与交易。 

六、本次债券应在批复之日起24个月内发行完毕。各期债券发行均应符合债

券发行条件，发行期限不超过10个工作日。 

公司将按照有关法律法规、上述通知及核准文件的要求，在公司股东大会的

授权范围内办理公司债券相关事项，做好募集资金管理及债券付息兑付等工作，

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特此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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